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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汉斌、陕西省镇安县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行申19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董汉斌，男，196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镇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成，陕西毛加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高军，陕西毛加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陕西省镇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镇安县永乐街道前街**。

法定代表人：贾建刚，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博，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康林，陕西安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商洛市民主路**/div>

法定代表人：郑光照，该市人民政府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哲，商洛市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商洛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再审申请人董汉斌因诉陕西省镇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安县政府）林业行政登记、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商

洛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行终49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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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董汉斌申请再审称，1.2008年至2010年，镇安县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原文家庙村在县、乡派出的驻村工作组指导参与

下，村林改组及各组理事会采取家庭承包、联户承包或者拍卖经营权等方式，对村组集体尚未承包到户的29块、13342亩集体荒

山，落实了159户经营管理主体。再审申请人持有的镇林字〔2012〕43785号《林权证》包含的倒淌732亩林地，在林改公布第二榜

后，因无人报名,由村两委会决定承包，林改工作组动员，再审申请人予以承包。2.2015年末，镇安县交通局修建文家庙石材工业

园公路二期工程占用再审申请人倒淌林山32公顷，该局将征地补偿款转入木王镇农村财务服务中心米粮寺村账户，由于村干部和

村民反映要求撤销再审申请人倒淌林山经营使用权，镇安县政府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镇政发〔2017〕23号《关于撤销镇林字

〔2012〕43785号和镇林字〔2012〕43745号林权证的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撤销了再审申请人持有的林权证。被诉决定

认定再审申请人在办理林权证时，向林业主管部门提供多份关键性材料存在弄虚作假和欺骗行为，该认定错误。事实上是林业局

干部逼迫村干部提供的假材料。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再审本案，纠正错误判决。

镇安县政府提交意见称，1.董汉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2.再审申请书所依据的事实错误。

该文书关于村民反映办证问题的陈述，与董汉斌一审质证时意见相矛盾。董汉斌在办理案涉林权证时，存在弄虚作假和欺骗行

为。3.二审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董汉斌起诉的是镇安县政府撤销其林权证的决定以及商洛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故审查重点在于该二行政行为的

合法性。

行政机关启动程序撤销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程序的重开。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产生法律效力，无论是从维护行政

行为的确定性，还是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考虑，行政机关对重开行政程序均应持谨慎态度，一般是在行政行为依据的

基本事实错误时，才宜启动撤销程序纠错。本案中，镇安县政府根据董汉斌的申请，为其颁发林权证，就政府的颁证行为而言，

是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确认。故在颁证过程中，承包人要提供相应合同以证明其权利来源，行政机关还要对发包人和承包人

资格、发包程序等进行审查，符合规定方能颁证。镇安县政府通过调查，发现董汉斌的林权登记中多项关键性申报资料虚假，且

承包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确属颁证错误，故决定撤销其林权证。承包是否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是行政机关颁证依据的重要

事实。在发现该事实有误的情况下，镇安县政府作出的撤销林权证决定具有正当性，符合法律规定。商洛市政府受理复议申请

后，通知镇安县政府进行答辩，在确认被诉决定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符合法律规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案审查的是镇安县政府撤销林权证行为的合法性，但撤销林权证的行为合法，并不必然否定董汉斌与

村委会之间基于合同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合同纠纷，应通过民事途径寻求解决。

综上，董汉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董汉斌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夏建勇

审判员　　华　伟

审判员　　李纬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任少鹏

书记员安娜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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